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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鸿辉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工作总结报告 

 

上海鸿辉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辉光通”或“公司”或“发

行人”或“辅导对象”）作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63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22 号）等

有关规定，以及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九州证券”或“辅导机构”）和

鸿辉光通签订的《上海鸿辉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九州证券受聘担

任鸿辉光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 

2016 年 6 月 30 日，九州证券在贵局进行了鸿辉光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辅导备案。截至目前，辅导工作已取得了良好效果，达到了辅导计划的目标

要求。现就本次辅导工作向贵局作如下汇报：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历史沿革 

鸿辉光通系上海鸿辉光通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辉有限”）整体变更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鸿辉有限成立于 2001 年 1 月 8 日，2012 年 9 月 29 日改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为“上海鸿辉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在上

海市嘉定区丰登路 398 号，法定代表人黄惠良。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申报报

告期期末），公司总股本为 13,000.00 万股。 

（二）实际控制人 

黄惠良共持有公司 16.35%的股份（其中直接持有公司 14.89%的股份，通过

子衿创投间接持有公司 1.46%），赵继鸿直接持有公司 10.90%的股份，赵品根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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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持有公司 10.89%的股份，三人合计持有公司 38.14%的股份且签有一致行动人

协议，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持股前五名的股东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持股前五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1 黄惠良 1,935.10 14.89 

2 赵品根 1,417.60 10.90 

3 赵继鸿 1,415.80 10.89 

4 
上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 4.62 

5 王俊学 468.00 3.60 

合计 5,836.50 44.90 

（四）发行人业务技术概况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通信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光通信材料及光通

信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光通信材料产品包括光纤光缆高分子油膏、光

纤被覆 PBT 材料，光通信器件产品包括 PLC 光分路器、PLC 晶圆及芯片、AWG

晶圆及芯片和其他光器件等。 

在光纤光缆高分子油膏领域，公司是最早打破外资垄断，实现该产品国产化

的厂商之一，填补了该领域的多项技术和产品空白，目前已发展成为油膏行业最

大的供应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40%左右，位居行业第一。在光纤被覆 PBT

材料领域，公司子公司扬州金森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第二，且是国际上为数不多

掌握挤塑速度达到每分钟 800 米以上高速材料的厂商之一。在光器件方面，公司

是实现 PLC、AWG 晶圆和芯片国产化的少数厂商之一，折射率等核心工艺和指

标行业领先。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及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截至

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共有专利 67 项，其中发明专利 22 项。公司多项专利

及非专利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并参与了产品行业标准的制定。 

（五）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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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7.6.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 51,250.70 47,642.66 47,438.31 32,634.45

非流动资产 12,229.26 12,737.22 13,739.76 10,993.53

资产总计 63,479.96 60,351.97 61,113.35 43,627.98

流动负债 24,404.90 22,517.99 24,623.44 15,302.70

负债总计 25,140,21 23,290.56 26,039.56 15,648.41

所有者权益 38,339.75 37,089.32 35,138.51 27,979.5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8,339.75 37,089.32 35,138.51 27,979.5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半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34,659.08 65,380.39 60,726.92 48,697.94

营业利润 1,283.61 1,788.07 3,715.50 2,008.15

利润总额 1,394.03 2,028.52 4,368.12 2,250.40

净利润 1,250.43 1,950.81 3,767.44 2,018.8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250.43 1,950.81 3,767.44 2,018.87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

润 
1,156.30 1,746.89 3,211.47 1,779.2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半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2,608.45 1,248.28 4,575.89 -652.29

投资活动净现金流 -168.03 -309.72 -4,283.04 -35.75

筹资活动净现金流 1,262.02 -510.41 2,685.79 -24.41

汇率变动对现金流的影响 -38.31 84.17 0.11 -1.29

现金及等价物净增额 -1,552.78 512.32 2,978.75 -713.74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6.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比率（倍） 2.10 2.12 1.93 2.13

速动比率（倍） 1.54 1.49 1.47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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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6.22% 33.96% 36.10% 36.12%

资产负债率（合并）（%） 39.61% 38.57% 42.56% 35.87%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

权）占净资产比例（%） 
3.80% 4.19% 4.97% 0.55%

项目 2017 半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57 3.26 3.16 3.13

存货周转率（次/年） 2.11 4.40 5.10 5.8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

元） 
2,402.12 4,168.41 6,022.71 3,855.59

利息保障倍数（倍） 4.81 3.64 9.16 5.1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股） 
-0.20 0.10 0.35 -0.1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12 0.04 0.23 -0.12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扣非前 3.32 5.40 11.83 7.49

扣非后 3.07 4.84 10.09 6.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6 0.150 0.299 0.168

*扣非前指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口径计算的指标；扣非后指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口径计算的指标。 

二、辅导工作情况 

（一）辅导过程概述 

2016 年 6 月 28 日，九州证券与鸿辉光通签订了辅导协议。2016 年 6 月 30

日向上海证监局进行辅导备案登记。2017 年 9 月 27 日，九州证券以 2017 年半

年报为基础，提交辅导总结报告，并提出辅导评估申请。辅导总时间为 15 个月。

辅导工作小组原由王裕明、凌爱文、牟军、张鹏、钱申婷等 5人组成，之后由于

工作变动，凌爱文和张鹏不再参加辅导工作小组。目前，已组成由王裕明、牟军、

钱申婷、邓伟和林永国等 5名人员的工作小组继续对鸿辉光通进行辅导，并由王

裕明继续担任组长。上述辅导人员符合相关规定。 

在辅导过程中，九州证券确定了两个阶段的辅导重点及实施手段：辅导第一

阶段重点在于摸底调查，全面形成辅导方案以及组织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

并加以解决；第二阶段重点是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准备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辅导期间，九州证券通过协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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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协助辅导人员对鸿辉光通进行了辅导。辅导过程中注重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

相结合，指导辅导对象将所学习的政策法规运用到公司的规范化运作中。辅导的

主要工作方式有组织自学、集中授课、个别答疑、中介机构协调会、问题诊断与

专业咨询、督促整改等。 

（二）辅导的主要内容及其效果 

1、辅导的主要内容 

（1）督促鸿辉光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

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委派代表）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聘请

机构内部或外部的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

务。 

（2）督促鸿辉光通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

理基础，促进鸿辉光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 5%以上（含 5%）

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委派代表）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建立健全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结构。 

（3）核查鸿辉光通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

资产评估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

定。 

（4）督促鸿辉光通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

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鸿辉光通所有的商标、软件著作权、土地、房屋等资产权属是否

符合法律法规。 

（6）督促规范鸿辉光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鸿辉光通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

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鸿辉光通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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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督促鸿辉光通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

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对鸿辉光通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鸿辉光通开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准备工作。 

2、辅导的主要效果 

通过辅导，九州证券促进鸿辉光通建立更为良好的公司治理，形成独立运营

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得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全面理解境内发

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 

为了检测辅导效果，辅导机构根据有关规定编制了辅导试卷并对所有辅导对

象进行了考试。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基础知识》、《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股份交易行为规范》等有关证券方面

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知识。考试结果良好，辅导机构在考试后对所有试题

进行了讲解。 

3、辅导工作进展报备情况 

辅导期间，公司未出现重大事项，因此未报送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4、拟发行人配合辅导工作的情况 

在辅导过程中，鸿辉光通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股东均

积极配合、参与辅导工作，诚实勤勉地履行辅导协议中约定的各项义务，有力地

促进和推动了辅导工作的顺利实施。鸿辉光通及其内部人员积极参与和配合辅导

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鸿辉光通对本公司的尽职调查积极配合，及时、完整地提供各项文件

材料，相关人士对本公司的各项问询、调查均积极配合并给予及时回复。 

（2）鸿辉光通对本公司组织的辅导培训高度重视，组织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委派代表）

参加了辅导讲座和座谈。 

（3）鸿辉光通对本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在辅导中提出的问题均予以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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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并组织人员与本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共同研究整改方案。 

5、辅导机构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价 

辅导期内，辅导机构的辅导小组成员在辅导工作中均能做到勤勉尽责，根据

辅导对象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并按计划积极推进辅

导各项工作。 

辅导过程中，辅导小组严格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到了勤勉尽责、诚实信用，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

辅导计划并按照辅导计划积极推进和完成了各项辅导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辅导效

果。通过本次辅导，辅导对象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要求和企业内部控

制等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合法经营和诚信经营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辅导效果良好。 

三、拟发行人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程度的总体判断 

辅导期内，公司已按照《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

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均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公司实现了人员、财务、

资产、机构和业务的独立完整，具有了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

的能力，与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与关联方所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价格均根

据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拟发行人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况；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规范的财务会计管理体系，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不存在

财务虚假的情况；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均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独立有效地运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接受辅导的人员

了解了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立了

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具备了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公司已

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了可行的募集资金使用方案。 

辅导期内，辅导对象严格遵守了《辅导协议》的相关规定，公司领导层高度

重视辅导工作，保证了辅导机构与公司各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问题整改反馈、

资料收集整理等事宜顺利进行，使得各项辅导工作能按计划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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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经过本次辅导，鸿辉光通在主要方面均已符合中国证监会对拟首

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各项规定，已达到辅导工作的预期效果，鸿

辉光通已具备向中国证监会报送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条

件。 

四、辅导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建议及处理情况 

辅导期间，九州证券针对鸿辉光通不符合规范运作要求的有关情形进行了辅

导和整改，制定调查计划，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要求整改的主要问题及落实

情况如下： 

（一）完善三会制度 

辅导机构在尽职调查中发现，公司虽然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

度，但是这些制度同上市公司规范运行所要求的三会制度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且

关于这些制度的工作细则有待完善。同时，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公司尚未建立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解决情况： 

辅导机构协助公司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规范，具体如下： 

1、辅导期内，鸿辉光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

和董事会秘书等制度，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

《重大投资、重大经营及财务决策程序与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等工作制度和实施细则。 

2、辅导期内，公司聘请了符合任职资格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依据《公司

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行使其应尽职责，参与公司的重大经营

决策，按照规定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辅导机构在尽职调查中发现，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披露的

2014 年年度报告、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半年度报告和 2016 年度报告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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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数据存在会计差错。 

解决情况： 

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高公司的财务信息质

量，辅导机构要求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并由本次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聘请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进行了专项审核。 

四、拟发行人需进一步整改规范的事项 

经过本次辅导，鸿辉光通已对公司运营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完善和规范，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鸿辉光通已具备了辅导验收及向中国证监会报送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条件，不存在影响发行上市的实质问题。 

 

 

 

 

 

 

 

 

 

 

 

 

 






